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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臺灣由於地狹人稠，建築物不斷朝向高層化發

展，建築物使用人員愈趨複雜，容易衍生日常生活

的紛爭，為維繫公寓大廈居住品質，提供住戶公共

安居、公共安寧、公共安全等「三安」的環境條件，

我國於民國84年6月28日公布「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用以規範公寓大廈之使用行為，透過相關規定發揮

「社區自治」精神，以提高公寓大廈住戶之共同利

益。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自發布施行之後，條文

規定與住戶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但民眾仍會遭遇到

管理組織運作問題，營建署為了輔導各種型態公寓

大廈自治管理運作，委託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編訂本

「公寓大廈自治管理手冊」，主要是依據今（100）

年11月23日修正發布的「公寓大廈規約範本」，針

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的

運作方式加以說明，內容深入淺出，除了包括會議

基本概念、規範制定、籌組程序、職務運作等事項

外，並舉以實際案例作為使用者參考。 

居住在公寓大廈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會參加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也可能擔任管理委員、主任委員或

管理負責人的職務，希望本手冊對各位在公寓大廈

的自治管理推動上有所助益，同時使各公寓大廈都

能有良好的居住環境。 

內政部營建署  署長 



 

 

目  錄 

 

公寓大廈的自治管理 

一、「公寓大廈」釋義 

(一)公寓大廈的標的  ......................................................  3 

(二)公寓大廈的對象  ......................................................  4 

二、公寓大廈的管理權與自治管理方式 

(一)專有部分的自治管理  .............................................  6 

(二)共用部分的自治管理  .............................................  6 

管理組織篇 

最高決策單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一、會議的基本概念  ...............................................................  9 

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規範 

(一)法律定義  ...................................................................  11 

(二)召開會別  ...................................................................  11 

(三)召集人的產生方式及責任 .....................................  12 

(四)會議通知  ...................................................................  14 

(五)出席資格  ...................................................................  14 

(六)開議決議額數  ..........................................................  16 

(七)重開議  ........................................................................  18 

(八)議案種類  ...................................................................  19 

(九)會議紀錄  ...................................................................  21 

執行單位之一～管理委員會 

一、管理委員會的籌組程序  ..................................................  22 

二、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範制定的事項 

(一)管理委員總名額(人數)  ..........................................  24 

(二)管理委員席次分配名額  .........................................  24 



 

 

(三)授權籌組分區委員會的約定  ................................  25 

(四)管理委員選任資格之特別限制  ............................  26 

(五)管理委員選任方式  ..................................................  27 

(六)管理委員職位之分配名額 .....................................  27 

(七)管理委員職位之選任方式 .....................................  28 

(八)管理委員職位選任資格之特別限制  ...................  28 

(九)管理委員之任期  ......................................................  30 

(十)管理委員之報酬  ......................................................  31 

(十一)管理委員(會)職權及限制  ..................................  32 

(十二)管理委員會之會議規範 .....................................  33 

(十三)管理委員職缺遞補方式 .....................................  35 

(十四)管理委員之罷免或解職 .....................................  35 

執行單位之二～管理負責人 

一、管理負責人的產生方式  ..................................................  37 

二、管理負責人代位及任期  ..................................................  39 

三、管理負責人的職務運作  ..................................................  39 

公寓大廈自治管理：規約篇 

一、規約的效力  ........................................................................  43 

二、規約的報備  ........................................................................  43 

三、規約記載的事項  ...............................................................  44 

四、規約範本的應用  ...............................................................  48 

附錄 

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暨相關子法檢索  ............................  52 

二、各縣市政府公寓大廈業務業管單位  ............................  53 

 

符號標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封面圖片：巴賽隆納 

封底圖片：世界山莊 



 

 
1 

 

一、「公寓大廈」釋義 
 

(一)公寓大廈的標的 3 

(二)公寓大廈的對象 4 

二、公寓大廈的管理權與 

自治管理方式 

 

(一)專有部分的自治管理 6 

(二)共用部分的自治管理 6 

公寓大廈 

的自治管理 



 

 
2 

 



公寓大廈的自治管理 

 
3 

一、「公寓大廈」釋義 

(一)公寓大廈的標的～區分所有建築物(釋例) 

 

 

 

 

 

 

 

 

 

 

 

 

 

 

 

 

 

 

 

 

 

  圖片來源：臺灣建築醫院網站 

  公寓大廈 

(區分所有建築物) 

定義： 

共用部分： 

專有部分以外的使用

空間、設施設備及附

屬建築物，供共同使

用者。 

舉例： 

專有部分： 

供特定區分所有權

人使用之居室(主建

物)、陽台(附屬建

物)等。 

共用部分： 

共同走道、法定空

地、屋頂平台、法

定停車位、供共同

使用之陽台、露台

等。 

約定專用： 

如法定空地、法定

停車位、露台等共

同部分經約定予特

定區分所有權人使

用。 

約定共用： 

如 專 有 空 間 、 騎

樓、陽台等原專有

部分，經區分所有

權人同意供共同使

用。 

專有部分： 

為私有使用空間，具

使用獨立性。 

約定共用部分： 

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

經約定供共同使用。 

約定專用部分： 

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

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

權人使用。 

建築基地 

(基地權利) 

 

建築物（專有部分＋共用部分） 

基地： 

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

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

定空地。 



公寓大廈的自治管理 

 
4 

(二)公寓大廈的對象～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 

1. 區分所有權人：公寓大廈（區分所有建築物）的所有權人，其建

物所有權包括專有部分與共用部分，並共有其基地的權利。 

2. 住戶：指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承租人或其他經區分所有權

人同意而為專有部分之使用者或業經取得停車空間建築物所有

權者。 

 

3. 無權占有者：區分所有權人不同意，卻為專有部分的使用者。只

有住戶的義務，但沒有住戶的權利【第 24 條】。如房屋遭法拍

而屋主拒不遷離，或租約到期卻不願搬離者。 

•是當然的住戶 

(1)區分所有權人 

•1.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者（如同住、租賃、借用） 

•2.專有部分 

•3.使用者 

•若上述有任一要件不符時，則喪失住戶之資格 

(2) 「經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而為專有部分之

使用者」的住戶，須符合下列三個要件 

•僅有車位所有權，不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者。 

(3)取得停車空間建築物所有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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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寓大廈的管理權與自治管理方式 

 

 
區分所有權 

 

自治管理基礎 

專有部分(門牌 1) 

專有部分(門牌 2) 

專有部分(門牌 3) 

共用部分 

： 

專有權(自治) 

持分權 

成員權(共治) 

公寓大廈 

(區分所有建築物) 

自治管理基礎 區分所有權 

公寓大廈是區分所有建築物財產權的一種特定型態，是指

由多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擁有一區分所有建築物及其基地

時，各區分所有權人享有對專有部分的「專有權」，及對共用

部分的「持分權」；公寓大廈的所有權、使用權及管理權均為

私權的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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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有部分的自治管理 

專有部分是屬區分所有權人專有權不可分割的權利；除法律另

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

干涉。 

(二)共用部分的自治管理： 

共用部分是由共同持分的區分所有權人依法進行共同管理；自

治管理係透過下列的兩種方式來達成： 

1.管理組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的決策

與執行 

2.訂定共同協約(如規約、管理辦法等)供住戶共同遵守 

公寓大廈 

共用部分的自治管理方式 
  

   

管理組織(自治團體) 
 

共同約定事項 

決
策
單
位 

1.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

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召

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

之會議。 

共同約定事項，包含下列三種形

式： 

1.規約  

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

共同遵守事項，即「規約」。 

2.議案  

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共

同遵守的「議案」。 

3.管理辦法  

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

授權管委會訂定的「管理辦

法」。 

執
行
單
位 

2.管理委員會 

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

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

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

立之組織。 

3.管理負責人 

指未成立管理委員會，由住戶

一人依規定產生為負責管理

公寓大廈事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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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會議 

規範的依據 

1.《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2.規約訂定或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 

3.《會議規範》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的法定規範 

1.定義      6.代理 

2.會別      7.開議及決議額數 

3.召集人    8.重開議 

4.會議通知  9.議案議程 

5.出席資格  10.會議紀錄 

最高決策單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一、會議的基本概念 

(一)「會議」定義及規範的法源依據 

(二)公寓大廈會議規範事項的依據 

在從事公寓大廈的會議籌辦及執行時，必

需了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約及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會議規範》等內容對會議事項

的規定，理由說明如下： 

１.《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的定義、會別、召集人、會議通知、出席資

格、代理、開議及決議額數、重開議、

議案類別、會議紀錄等會議事項，均

訂定明確的規範，除了開議及決議額

數授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可在規約明

訂修正外，其餘的會議事項必需遵照

辦理；所以，具備《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所規範的相關會議知識，是籌辦

及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必要條件。 

有關「會議」定義及規範的法源，除另有其他法律規定外，得參

照內政部公布的《會議規範》(54.7.20 內民字第 178628 號)為依據。 

1.「第 1 條：3 人以上，循一定之規則，研究事理，達成決議，

解決問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者，謂之會議。」 

2.「第 98 條：各種會議得就實際需要，在不牴觸本規範之範圍

內，得另定議事規則施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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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規約訂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在籌辦及執行公寓大廈會議時，應了解規約及過去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決議的內容，以確認規約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對會議事項的

相關修正及決議。 

例如：(1)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開議及決議額數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開議及決議額數，法律授權可載明

於規約修正。 

(2)管理委員會的會議規範事項 

有關管理委員會的會議規範事項，法律並無規定，會議

之規範事項全部授權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自行

訂定，所以規約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是在籌辦及

執行管理委員會會議及其決議時的重要依據。 

３.《會議規範》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法令、規約訂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未另行規定其他會議事項，則依據《會議規範》的規定辦

理。在實務上，少數的商業大樓或要求嚴謹的大樓，以專業及知

識份子為主要組成的管理組織，出席會議的成員可能是律師、法

官、教授、公司指派的主管、法務等，除此人員通常諳熟會議執

行程序外，大多數住戶並不明瞭會議規範，故召集人或協助召開

會議者就必需具備《會議規範》應用的知識了。 

例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主席，一般實務上都是由召集人或主

任委員擔任，但若嚴格要求的話，如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會議通知等未予規定時，依《會議規範》第 15 條

的規定，「會議之主席，除各會議另有規定外，應由出席

人於會議開始時推選，如有必要，並得推選副主席 1 人或

數人。」 



最高決策單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11 

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召開會別 

1.第一次會 

2.定期會 

3.臨時會 

4.重開議 

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規範 

(一)法律定義 

(二)召開會別 

1.第一次會 

(1)新建的公寓大廈 (84.6.30 後取得建造執照) 

建築物所有權登記之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

有權比例合計均達半數以上時，起造人應於 3

個月內召開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第 28 條】 

(2)既有的公寓大廈 (84.6.30 前取得建造執照) 

第一次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5 條，由區分所

有權人互推 1 人為召集人所召開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2.定期會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每年至少召開定期會議一次【第 25 條】。但有

些新建大樓因管理尚未進入軌道，或社區事務及活動頻繁而增加

定期會次數，可依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辦理。 

3.臨時會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臨時會，符合下列任一項請求召開要件時，

召集人必需依規定召開臨時會。【第 25 條】 

(1)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理之必要，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

會請求者。 

(2)經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均達 1/5，以書面載

明開會之目的及理由請求召集者，不論會議事由是否為重大

事故，召集人都必需依法召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指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

義務之有關事項，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議。 

【第 3 條第 7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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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產生方式 

1.由起造人擔任 

2.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

之管理負責人、管理委

員會主任或管理委員

擔任 

3.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 

4.主管機關指定 

＊除起造人外，召集人必

須為區分所有權人。 

4.重開議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第一次會、定期會、臨時會等流會或議案未

獲致決議時，召集人得就同一議案召集會議。【第 32 條】 

(三)召集人的產生方式及責任 

1.法律指定產生 

(1)由起造人擔任 

新建公寓大廈，建築物所有權登記之區

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均

達半數以上時，起造人應於 3 個月內召

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第 28 條】 

起造人可為自然人或法人： 

A.自然人：起造人如僅為 1 人時，則為當

然的召集人；但起造人如為多人時，則

應互推 1 人擔任。 

B.法人：起造人為法人時，如建設公司等，

得指派其經理人履行召集人的職務。 

起造人召集會議的義務，若第一次流會時，必需重新召集一

次。 

起造人已履行召集義務，未能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

人，如起造人具有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時，則仍負有召集人義務，

若起造人不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時，應依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

互推 1 人為召集人。 

(2)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的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或管理委員擔任 

已成立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時，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的

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均得為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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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選產生 

召集人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區分所有權人 1 人擔任時，應依下列

方式推選： 

(1)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

始得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 1 人為召集人。 

(2)召集人推選的程序，應有區分所有權人 2 人以上書面推選，

經公告 10 日後生效。被推選人為數人或公告期間另有他人被

推選時，以推選之區分所有權人人數較多者任之；人數相同

時，以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較多者任之。新被推選人與原被

推選人不為同 1 人時，公告日數應自新被推選人被推選之次

日起算。推選人於推選後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時，除受讓

人另為意思表示者外，其所為之推選行為仍為有效。［第 7 條］ 

(3)召集人推選的程序，是可以經由規約另行規定的。［第 7 條］ 

3.主管機關指定產生 

(1)無法律指定的召集人及未辦理推選召集人時，區分所有權人

得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區分所有權人 1 人為臨

時召集人。 

(2)實務上，主管機關指定區分所有權人 1 人為召集人時，其指

定的對象，為避免疑義，通常以區分所有權人名冊的順序指

派輪流擔任，而區分所有權人名冊的排序係依據使用執照所

附的門牌編號表為準。 

4.召集人的代位及順位 

(1)互推產生的召集人可取代主管機關指定的臨時召集人。 

(2) 召集人為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的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主

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可取代互推產生的召集人及主管機關指

定的臨時召集人。 

(3)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的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召集人，優先

於其他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的管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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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出席資格 

1.區分所有權人 

2.受託代理人 

3.住戶陳述意見 

【第 33 條】 

※召集人代位的優先順序 

5.罰則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集人、起造人或臨時召集人違反召集義務者，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職務；屆期不改善或不

履行者，得連續處罰。【第 47 條】 

(四)會議通知 

1.第一次會、定期會、重開議 

(1)10 日前通知。 

(2)書面載明開會內容。 

(3)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 

如果管理委員的選舉是在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舉行，管理委員之

選任事項必需載明於會議通知並公告之，不得以臨時動議為之，

否則所作之選任無效。 

2.臨時會 

(1)非重大事故或急迫情事，需 10 日前通知。 

(2)書面載明開會內容。 

(3)有急迫情事得以公告 2 日以上為之。 

(五)出席資格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出席資格如下： 

1.區分所有權人的出席權 

(1)各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有一表決權，

即任一區分所有權僅有一個代表權；所以

區分所有權為數人一專有部分者，應推舉

1 人代表行使權利。 

具區權人身分的管理負責人 

或管委會主委、委員 
推選 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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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所有權人人數 

1. 1 個門牌算 1 人 

2. 數人共有同 1 戶時，

只能推舉 1 個代表權 

區分所有權人比例 

專有部分面積計算： 

主建物＋附屬建物 

設置廣告物與無線電基地

台等設備之建議程序 

5. 依 相 關 法 規 規 定 辦 理

（如：《廣告物管理辦

法》、《電信法》等） 

3.於區權會中做成決議或

規約訂定 

2.通知該樓層住戶出席區

分所有權會議陳述意見 

1.設置的該樓層區分所有

權人同意 

4.向主管機關完成報備 

(2)任一區分所有權人的人數計算(即一門牌算1個人)或區分所有

權比例(專有部分面積/全大樓專有部分面積總和)，任一項累

計均不得超過全部總計的 1/5，超過部分不予計算。 

2.代理人的出席權 

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

他人代理出席；但任一受託人受託的區分所有權人的人數或區分

所有權比例，均不得超過全體總數的 1/5，超過部分不予計算。 

【第 27 條】 

3.住戶的出席權 

住戶應具備下列任一項資格時，始有出席

權： 

(1)經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

住戶出席者。住戶出席是沒有表決權

的，但是否有發言權則可在規約或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中自行規定。 

(2)住戶接受區分所有權人委託出席者。 

(3)住戶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3

條規定，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陳

述對於設置廣告物、無線電基地台等

類似強波發射設備或其他類似行為之

意見，但無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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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開議決議額數 【第 31 條】 

1.開議決議額數 

(1)開議額數為應出席數的 2/3 以上。 

(2)決議額數的同意數為出席數的 3/4 以上 

開議決議額數的計算，應包括區分所有權人數及區分所有權比例

兩項。 

2.額數計算的限制 

(1)任一區分所有權人的區分所有權人數或區分所有權比例，任

一項累計均不得超過全體總數的 1/5，超過部份不予計算。不

予計算部份，在總計時，分子扣除不予計算的額數，分母也

需同時扣除。 

 

 

 

 

 

 

 

(2)任一出席代理人受託的區分所有權人數或區分所有權比例，

任一項累計均不得超過全體總數的 1/5，超過部份不予計算。

不予計算部份，在總計時，分子扣除不予計算的額數，分母

不需同時扣除。 

  

區分所有權人數 

區分所有權比例 

開議 

2/3以上 

2/3以上 

決議 

3/4以上 

3/4以上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開議及決議額數得於規約中修訂。 

出席額數計算的限制 

例如：甲社區使用執照編訂 100 個門牌，全部共有 100 戶。 

狀況：A 先生買了 25 戶，擁有 25 戶的所有權。 

當 A 先生出席區權會時，只能以 20 戶(1/5)計算表決權，超過 1/5 的

部分(5 戶)則不予計算。 

而區權會總表決人數(分母)原為 100 戶也必須扣除 5 戶，以 95 戶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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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區分所有權人同時為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委託的代理人，本人

及代理的區分所有權人數或區分所有權比例，應將本人的額

數及代理的額數兩部分分開計算。 

 

 

 

 

 

 

 

 

 

 

 

 

3.開議決議額數的修正 

區分所有權的開議決議額數，得依規約另行訂定之【第 23 條】。

實務上，常見將法定開議的 2/3 及決議 3/4 的額數，修正降低至

開議 1/2 及決議 1/2 的額數；甚至修正僅計算區分所有權人數，

而刪除區分所有權比例的計算；但開議決議額數的修正，務必要

載明於規約始生效力。 

出席額數計算的限制 

例如：甲社區使用執照編訂 100 個門牌，全部共有 100 戶。 

狀況：D 小姐持有甲社區內不同區分所有權人的出席區權會委託書共

計 25 戶，因受委託者最多只能接受 1/5(即 20 戶)的委託，超過的 5

戶則不予計算，但總表決人數(分母)仍以 100 戶，分母不需同時扣除。 

出席額數計算的限制 

例如：甲社區使用執照編訂 100 個門牌，全部共有 100 戶。 

狀況 1：B 先生自己有 15 戶的所有權，接受擁有 10 戶的 C 小姐委

託出席。 

B 先生自己的及接受委託應分別計算，經分別計算均未超過 1/5，故

B 先生的表決權共計 15+10=25 戶，但區權會總表決人數(分母)仍為

100 戶。 

狀況 2：若 A 先生(擁有 25 戶)持 E 先生(擁有 25 戶)的委託書出席區

權會。 

A 先生可代表的表決權為：A 的 20 戶(5 戶不予計算)及 E 的 20 戶(5

戶不予計算)。 

但表決總人數則為 100-(A 不予計算 5 戶及 E 不予計算 5 戶)=90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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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會或議案未獲決議 

開會通知(10 天前) 

重開議的法定程序 

開議及決議事項(假決議) 

決議成立 
(15 天內書面送達，7 天內書面反對權) 

送達及公告 

(七)重開議 

1.重開議的適用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第一次會、定期會、臨時會等均適用重開議

的規範。 

無論開議額數是否經過規約修正，均適用重開議的規範。 

2.重開議的要件 

(1)流會 

無論開議額數是否經過規約修正，只要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

達開議額數時，即可辦理重開議。 

(2)議案未獲致決議 

A.已達開議額數開議，但於會議進行期間經清點人數或(及)比

例時，因未達開議額數而宣布散會，會議中未經表決的議案

即屬未獲致決議。 

B.已達開議額數開議，但會議出席額數未達特別議案的約定可

決議額數時，該特別議案即為未獲致決議的議案。 

3.重開議的議案 

重開議必須為同一議案，不得有任何增刪

或修正；所謂同一議案是指流會未開議的

全部議案，或未獲致決議的全部議案。 

4.重開議的法定程序 

重開議的程序是法定程序，除重開議出席

人數授權規約得予修正外，其他事項不得

修正或刪改，辦理程序如下【第 32 條】： 

(1)會議通知 

應依規定 10 天前書面通知。 

(2)開議及決議事項 

重開議的開議及決議額數計算應包括

區分所有權人數及區分所有權比例兩

項；經重開議的決議事項尚不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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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種類 

1.須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始生效力的事項 

2.法規授權可由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修正的事項 

3.未經辦理決議不生效力的

事項 

A.區分所有權人數：開議應有區分所有權人 3 人以上並 1/5

以上，但得在規約中另行修正；決議額數為出席數的 1/2

以上，不得修改。 

B.區分所有權比例：開議額數為應出席數的 1/5 以上，決議額

數為出席數的 1/2 以上，開議及決議額數均不得修改。 

(3)決議成立 

決議事項於會後15日內作成會議記錄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並

公告之，若 7 日內未有超過 1/2 以上的區分所有權人數及區

分所有權比例的書面反對表示，決議視為成立。 

(4)決議成立後的送達及公告 

決議成立後 10 日內再以書面送達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公告。 

(八)議案種類 

1.必須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始生效力的事項 

法規對決議事項未明訂標準或對事項

的可否規定，必需經由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或於規約中自行訂定。 

(1)規約之訂定或變更。【第 3 條】 

(2)公寓大廈外圍，包括周圍上下、外

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

防空避難室，其變更構造、顏色、

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

行為之限制決議及報備。【第 8 條】 

  

區分所有權人數 

區分所有權比例 

開議 

3人且1/5以上 
※規約可另行修正。 

1/5以上 
※不得修改。 

決議 

1/2以上 
※不得修改。 

1/2以上 
※不得修改。 

重開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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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第 11 條】 

(4)危害公共安全之重建及重建建造執照之申請名義。【第 14 條】 

(5)開放空間及退縮空地，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範圍內

供營業使用。【第 16 條】 

(6)公共基金繳納規定與運用。【第 18 條】 

(7)訴請法院強制住戶遷離。【第 22 條】 

(8)訴請法院命區分所有權人出讓其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

應有部分。【第 22 條】 

(9)非封閉式之公寓大廈集居社區，其地面層為各自獨立之數幢

建築物，且辦公、商場出入口各自獨立，住家、辦公、商場

分開成立管理組織。【第 26 條】 

(10)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

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第 29 條】 

2.法規授權可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修正的事項 

法規對決議事項訂有明確標準及規定；但授權規約或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另有訂定從其規定的事項。 

(1)管理維護費用分擔方式。【第 10 條】 

(2)召集人、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任期。【第 29 條】 

(3)非區分所有權人之住戶參與管理委員會被選舉權之限制。 

【第 29 條】 

(4)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書面授權管理服務人執行職務範圍。

［第 11 條］ 

3.未經辦理決議不生效力的事項 

法規對決議事項，在決議前必需完成辦理一定程序的規定事項，

否則決議不生效力。 

(1)管理委員之選任事項，應在開會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第 30 條】 

(2)專有部分經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約定為約定共用部分者，應

經該專有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同意。【第 3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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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會議紀錄 

1.主席簽名 

2.15 日內送達及公告 

3.保存備查 

4.報備 

(3)公寓大廈外牆面、樓頂平臺，設置廣告物、無線電台基地台

等類似強波發射設備或其他類似之行為，設置於屋頂者，應

經頂層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設置其他樓層者，應經該樓層區

分所有權人同意。該層住戶，並得參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陳

述意見。【第 33 條】 

(4)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

權人同意。【第 33 條】 

(九)會議紀錄 

1.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作成會議紀錄，載明開會

經過及決議事項，由主席簽名，於會後 15 日

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第 34 條】 

2.會議紀錄，應與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之簽名簿及

代理出席委託書一併保存【第 34 條】。備供閱

覽及影印【第 35 條】及列為移交的文件。 

3.重開議應依規定時程送達及公告，並記錄保存

備查。 

4.涉及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的組織成立及變更時，會議紀錄為

報備的檢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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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之一：管理委員會 

一、管理委員會的籌組程序 

(一)依規定召開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會議程序必需要

依法規或規約所定的會議規範辦理，任何程

序的瑕疵都會影響會議的效力，除執事者另

需負相關的法律責任外，同時也直接影響到

管理委員會籌組的合法性。 

(二)決議籌組管理委員會的組織規範 

1.制訂於規約內為規約內容的一部分 

將組織規範事項訂在規約內，成為規約內

容的一部分，此為規約範本所建議的作法，

但若規範的事項過於簡化、不夠周延，及遇增修訂時則需要修改

規約，因而導致運作執行的爭議，故實務上宜適用於規模較小、

組織較簡單、事務較單純、修正機會較小的管理委員會組織。 

2.單獨以組織章程形式制定 

實務上對於規模較大、組織較複雜、事務分工較細、修正機會較

多的管理委員會組織，單獨訂定「○○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組織

章程」的情況非常普遍；而且只要經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不訂定於規約，即可據以成立管理委員會。 

3.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範的規定 

管理委員會的組織規範事項，無論新訂、增修訂任何事項，建議

管理委員會籌組程序 

4.依法向主管機關報備 

3.依組織規範成立管

理委員會 

2.決議籌組管理委員

會組織規範 

1.依規定召開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 

管理委員會：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

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

員所設立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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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於規約或組織章程中，不宜將組織規範相關事項分散列在各次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以避免管理委員會運作及管理組織報

備時查核的困難。 

(三)依組織規範成立的管理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是由管理委員所組成，而管理委員的產生方式，是

以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的規約或組織章程為依據，制定管理委

員產生方式應注意下列事項： 

1.管理委員的產生，選舉並非唯一的方式，管理委員也可以輪流擔

任方式產生。 

2.管理委員如果以選舉方式產生，選舉並不是一定要在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中進行，只要依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的規約或組織章

程中所訂定的選舉辦法辦理即可。 

(四)依法向主管機關報備 

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者，主任委員產生及變更時，均需向

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報備。依法成立的管理委員會，在法律上僅有當

事人能力，可為民事訴訟事件原告或被告，但並不具備法人資格。 

二、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範制定的事項 

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範的事項，是管理委員會運作的依據。 

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

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

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

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第 29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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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席次採「分層、分

區、分棟」等分配方式的

優點 

1.簡化管理委員的選任 

2.會議決策具代表性 

3.管理委員會較不易被操控 

4.保障弱勢群體 

管理委員會人數訂定 

1.下限：最少 3 人以上 

2.上限：無上限 

3.人數採奇數或偶數 

視公寓大廈實際需求而定 

(一)管理委員總名額(人數) 

1.管理委員人數的下限 

基於會議的定義，最少要達 3 人以上。 

2.管理委員人數的上限 

管理委員的人數，最多幾人並無上限， 

視公寓大廈的規模及需求而定。 

3.管理委員人數的奇數或偶數 

管理委員的人數定為奇數或偶數均可，視公寓大廈的實際限制狀

況及需求而定。 

例如：由偶數棟數所組成的社區，以每棟分配推選同額的管理委

員，其結果必為偶數，偶數管理委員組成的管理委員會在

實務上相當普遍。 

(二)管理委員席次分配名額 

對於規模較大，如戶數多、棟數多，

或是複合使用的建築大樓，如住辦、住商、

多用途停車空間等，都可以將管理委員的

人數，採用分層、分區、分棟等分配方式

予以限制，管理委員席次分配名額有下列

的優點： 

1.簡化管理委員的選任 

採用分層、分區、分棟等限制管理委員

席次分配名額，在選任管理委員時，無論是否在會議中推選，都

可配合由各分層、分區、分棟等分別辦理，以簡化選任的作業；

此種方式在大規模的社區最常運用。 

2.會議獲得的意見較具代表性 

管理委員是來自各分層、分區、分棟的代表所組成，對於事務討

論及決策，都能夠因此而表達不同立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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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委員會較不易被操控 

實施管理委員席次分配名額，即對於各分層、分區、分棟等的管

理委員給予保障名額，增加了有心人士運作操控管理委員產生及

管理委員會決策的困難度。 

4.弱勢群體的保障 

對於某些不容易表達其意見，或群體人數較少而權益較容易被忽

略的特定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可另給予管理委員的名額保障，實

務上最常見的就是停車場區域的管理委員代表，及承租人的管理

委員代表。 

(三)分區管理的約定 

對於規模較大，如分期分區開發的大型社區；或是複合使用的

建築大樓，如住辦、住商、多用途停車空間等；可依條例第 26 條，

辦公、商場部分分別成立管理委員會，若無法符合或不欲依條例第

26 條規定辦理，可在規約或組織章程中明訂由各分區管理方式。分

區管理有下列優點： 

1.達到分工管理的功能 

明確劃分分區管理的權責；管理委員會僅對於有關整棟大樓或整

個社區的共同事項及財務事項，作協調及決策管理，而有關不同

使用屬性的區域，明訂由各分區管理的管理委員及其權責範圍，

以達到分工管理的功能。 

例如：＊大型社區以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等為分區。 

＊複合使用大樓以住宅區、辦公區、商場區等為區分。 

＊複合社區以別墅區、公寓大樓區、商店街區等為區分。 

2.減少管理運作的衝突 

不同使用型態的區域，其管理方式、使用管制時段、管理維護費用

的收支等均有不同的需求，以分區管理方式，管理其所屬區域的事

務，可減少因不同區域使用差異所引起管理運作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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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的被選舉權 

「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或「規約」如

未訂定限制，則所

有住戶均有被選舉

資格，得被選任、

推選為管理委員、

主任委員或管理負

責人。 

(四)管理委員選任資格之特別限制 

1.除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或規約另有規

定外，法律給予住戶有權被選任為管理委

員的資格，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如下： 

(1)公寓大廈之住戶非該專有部分之區分

所有權人者，除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

議或規約另有規定外，得被選任、推選

為管理委員、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 

【第 29 條】 

(2)每一區分所有權(即每一戶)的每一位住

戶，均可同時被選任為管理委員。 

(3)區分所有權人無論是否居住在大樓內，均視為當然的住戶，

得擔任管理委員。 

(4)僅取得停車空間建築物所有權者，亦屬住戶。 

(5)無權占有者僅有住戶的義務，無住戶之權利。 

2.實務上，在規約或組織章程中訂定選任管理委員資格的限制。 

例如：(1)管理委員必需為區分所有權人。(住宅大樓採用較多) 

(2)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必需為區分所有權人。

(商業大樓採用較多) 

(3)每一區分所有權(即每一戶)僅限當選一位管理委員。 

(4)管理委員的選任，1/3 席次由前屆管理委員中選任，另

2/3 席次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中選任。 

(5)由居住於本大樓的區分所有權人中選任。 

(6)規約範本建議『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及

財務委員，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住戶任之，其他

管理委員由住戶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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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選任方式 

1.輪流擔任 

2.互推產生 

3.選舉產生 

＊選舉不一定要在

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中舉行。 

(五)管理委員選任方式 

1.輪流擔任 

管理委員的產生，可以在規約或組織章程明

訂採取輪流擔任，以減少辦理選任的作業及

更符合公平原則。 

2.互推產生 

互推是選任方式之一，只不過互推是以舉手、

公告等方式作意思表示，而不是用選票。 

3.選舉產生 

選舉是以選票為工具，以投票產生管理委員

的方式。 

辦理選舉應注意下列事項： 

(1)選舉不一定要在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舉行。 

(2)除非規約或組織章程另有規定〃否則以相對多數得票即為當

選。 

(3)配合管理委員席次的分配名額、及選任資格的限制等其他規定

事項辦理。 

(4)規約範本建議的選任方式 

『A.委員名額未按分區分配名額時，採記名單記法選舉，並以

獲出席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多者為當選。 

B.委員名額按分區分配名額時，採無記名單記法選舉，並以

獲該分區區分所有權人較多者為當選。』 

(六)管理委員職位之分配名額 

1.主任委員的名額 

管理委員互推 1 人為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 

2.管理委員的職稱及名額 

除主任委員以外，管理委員的職稱及各種職務的人數並無規定，

得視各公寓大廈的實際需要明訂於規約或組織章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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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約範本另置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 

而實務慣常使用的職稱如下： 

(1)主任委員(法定使用) 

(2)副主任委員(慣常使用) 

(3)財務委員(慣常使用) 

(4)監察委員(慣常使用) 

(5)其他事務性職稱(選擇使用)  

例如：＊安全委員 

＊機電委員 

＊環保委員 

＊文康委員、活動委員 

＊公關委員 

＊法務委員 

(七)管理委員職位之選任方式 

1.主任委員的選任方式 

主任委員的選任方式，依法由管理委員互推 1 人擔任，但依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規約範本建議『主任委員由管理委員互推之。』 

2.管理委員職位的選任方式 

除主任委員以外，管理委員其他職位的選任方式尚無規定，但需

明訂於規約或組織章程中以供遵循，實務上有下列選任方式可供

採用： 

(1)由管理委員相互推選。 

(2)授權由主任委員指派。 

(3)規約範本建議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及財務委員『由主任委

員於管理委員中選任。』 

(八)管理委員職位選任資格之特別限制 

1.限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擔任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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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辦理管理委員職位的選任時，應再詳細確認管理委員是否符合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約或組織章程的選任資格，如果容許

非區分所有權人的住戶可被選任為管理委員時，應同時確認管理

委員會中的職務(位)，是否必需為區分所有權人資格的限制。 

例如：主任委員、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必需為區分所有權人。 

2.限具相關經驗及條件資格擔任的職位 

例如：(1)擔任監察委員職位者，必需具備曾經擔任過管理委員的

經驗。 

(2)擔任事務性委員(如安全、機電、環保)者，必需具備該

項業務的相關知識。 

3.其他職位選任資格的特別規定。 

例如：(1)某社區由三棟大樓組成，組織章程中明訂主委、監委及

財委必需分別由三棟大樓的委員輪流擔任，即主委、監

委及財委的任一職位不得連續由同一棟大樓選任的委

員擔任。 

(2)規約範本建議『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及

財務委員之消極資格，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及財務委員，其已

充任者，即當然解任。 

一、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或違反工商管理法令，

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期之宣告，服刑期滿尚

未逾 2 年者。 

二、曾服公職虧空公款，經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

逾 2 年者。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四、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了結或了結後尚未逾 2

年者。 

五、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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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連任 

1.分有連任及無連任限制

兩類 

2.同一任期的管理委員，

任期間無論解職或遞

補，均視為同一任。 

(九)管理委員之任期 

1.管理委員任期的限制 

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或規約之規定，任期 1 至 2 年；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

定者，任期 1 年。 

2.管理委員連任的限制 

(1)有連任限制的管理委員 

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負責財務

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屬於

有連任限制的一類，擔任有連任限

制的管理委員，無論任何職稱(位)，

連選得連任 1 次。 

例如：1.擔任一屆主委後再擔任一屆財委或監委，即已屬於連

任。 

擔任有連任限制的管理委員已連任過 1 次後，可繼續

選任為無連任限制的管理委員。 

2.連任是以任期是否連續來認定，同一任期的管理委員，

任期間無論解職或遞補，均視為同一任。 

連續獲選任為第一任及第二任主任委員，但在第二任

有連任限制 

•管理負責人 

•主任委員 

•財務管理 

•監察業務 

無連任限制 

•其他管理委員 

如：副主任委員 

  機電委員 

  安全委員 

  ......等 

同一類 

＊擔任以上 4 種職務，不
論是否同一職務，均有
連任一次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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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屆滿前因故解職，由他人遞補主任委員職務，則

解職及遞補的主任委員，均屬同一任期並視同一任，

第三任被選任時仍受有連任的限制。 

(2)無連任限制的管理委員 

除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

委員，屬於有連任限制的一類外，其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

任，且無連選連任次數的限制。 

3.管理委員遞補的任期 

(1)個別管理委員任期未屆滿出缺遞補，其任期應為該屆剩餘的

任期。 

(2)管理委員任期未屆滿而全體管理委員解職時，新任管理委員

的任期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的規約或組織章程中訂明任

期起迄日期，任期則為剩餘期間，若未予規定時，新任的管

理委員任期為重新起算。 

(3)管理委員遞補的任期，無論期間長短，均視為一任。 

4.管理委員的任期屆滿 

管理委員任期屆滿未再選任，自任期屆滿日起，視同解任。 

(十)管理委員之報酬 

1.所得報酬 

實務上，管理委員是無報酬的義務職居多，但因屬委任關係，受

任人即管理委員處理受委任事務，應負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

注意義務，違反者即具體之輕過失責任。如果要給付報酬，應載

明於規約或組織章程中，有些管理委員雖謂義務職，但有以交通

費、出席費、車馬費、津貼等名目實質給付，其實已經構成所得；

一旦構成所得，在法律上就會產生對價關係的責任，此種受有報

酬之委任，受任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即對於抽象之輕

過失亦應負責，故若有業務過失，其責任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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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職權及

限制 

1.屬法律的授權事項 

2.屬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的授權事項 

3.屬規約或組織章程的

授權事項 

2.替代報酬 

管理委員不支領任何名目的給付，而以特別的權利作為替代或補

償管理委員的為公付出，雖不屬所得，但仍屬受有報酬之委任。

較常採用的方式如下： 

(1)管理費折扣 

(2)公共設施的優惠(折扣或免費)使用或優先使用 

(3)憑單據限用途及限額報銷費用 

(十一)管理委員(會)職權及限制 

1.屬法律的授權事項 

管理委員會的職務，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 36 條明文規定，其職權來源是經由法規

授權行使。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6 條： 

『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  

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 

二、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 

三、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  

四、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  

五、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及相關資料之提供。  

六、住戶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協調。  

七、收益、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八、規約、會議紀錄、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消防、

機械設施、管線圖說、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公

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有關文

件之保管。  

九、管理服務人之委任、僱傭及監督。  

十、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  

十一、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之點收及保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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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設

備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  

十三、其他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事項。』 

2.屬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授權事項 

屬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權限決策事項，如公共基金的動支、重大修

繕、管理費的調整、公共事務管理辦法的訂定等，雖然不宜授權

予管理委員會，但實務上管理委員會普遍逾越職權，或不自知、

或事後要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追認，導致糾紛不斷，所以應將屬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權限的授權事項，明訂於規約或組織章程中。 

3.屬規約或組織章程的授權事項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本條例第 36 條所

訂管理委員會之職務，除第 7 款至第 9 款、第 11 款及第 12 款

外，經管理委員會決議或管理負責人以書面授權者，得由管理服

務人執行之。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所以屬於管理委員會的職務，是否同意委由管理服務人

執行，應條列載明於規約或組織章程中。 

(十二)管理委員會之會議規範 

1.代理出席 

管理委員不克出席管理委員會，委託他人出席，在實務上已非常

普遍，但也常因規約或組織章程中未明訂可否代理，及代理人的

資格標準及限制，而引起諸多爭議，如可否委託與大樓不相關的

人士代理出席會議等。一般較常採用委託其他管理委員出席，或

限制受委託的代理人資格。 

例如：(1)受委託對象限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或候補委員等。 

(2)每位受委託人以代理 1 位管理委員為限。 

(3)管理委員任期內委託他人出席管理委員會時，以同 1

人為限。 

(4)規約範本建議『以書面委託其他管理委員出席，但以

代理 1 名委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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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

規範 

1.每 2 個月召開 1 次 

2.於 7 日前以書面通知 

3.遇重大事故或 1/3 以上委

員請求時，應召開臨時會 

4.過半數委員出席，決議需

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5.無法出席時得以書面委

託，但以代理 1 名為限 

6.會議紀錄於 15 日內公告 

2.開議及決議額數 

管理委員會會議的開議及決議額數，並無法定限制，應由規約或

組織章程訂定。 

例如：某社區由三棟大樓組成，每棟大數選任 3 位委員共計 9 位

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其開議及決議額數規定如下： 

(1)開議應有過半數以上的委員出席，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

半數以上通過。 

(2)開議及決議應有每棟至少 1 位委員出席及同意。 

3.主席表決權 

會議的主席對議案有表決權，但以不參與表決為原則，未參與議

案的表決時，主席的表決權可保留至下列時機才決定行使或不行

使，以作為議案通過與否的裁決： 

(1)議案經表決結果贊成及反對同票時。 

(2)議案經表決結果贊成及反對僅差 1 票時。 

(3)議案通過有特別額數的規定，經表決結果差 1 票時。 

4.規約範本建議「管理委員會會議之召開」，規範如下： 

『(1)主任委員應每 2 個月召開管理委員會

會議乙次。 

(2)管理委員會會議，應由主任委員於開

會前 7 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

知各管理委員。 

(3)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理之必要，或

經 1/3 以上之委員請求召開管理委

員會會議時，主任委員應儘速召開

臨時管理委員會會議。 

(4)管理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之

委員出席參加，其討論事項應經出

席委員過半數以上之決議通過。 

管理委員因故無法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得以書面委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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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管理委員出席。但以代理 1 名委員為限。 

(5)有關管理委員會之會議紀錄，應包括下列內容： 

A.開會時間、地點。 

B.出席人員及列席人員名單。 

C.討論事項之經過概要及決議事項內容。 

(6)管理委員會會議之決議事項，應作成會議紀錄，由主席簽

名，於會後 15 日內公告之。』 

(十三)管理委員職缺遞補方式 

1.主任委員職缺的遞補 

如主任委員的產生方式由管理委員互推 1 人擔任，所以主任委員

職務出缺時，建議由管理委員中重新互推 1 人擔任。主任委員職

缺期間通常由副主任委員代理其職務，亦應於規約或組織章程中

明訂為之。 

2.管理委員職缺的遞補 

(1)候補委員遞補 

訂有候補委員的規定者，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 

(2)選任遞補 

未訂有候補委員的規定者，依選任辦法辦理補選，以補足缺

額。 

(3)缺額不補 

已無候補委員可補缺或不辦理補選，委員可缺額不補，但以

不影響管理委員會議事運作為原則；缺額不補時，管理委員

會會議的開議及決議額數，仍應以足額的委員人數計算。 

(十四)管理委員之罷免或解職 

1.管理委員之罷免 

管理委員當選後如不適任，或其作為不被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接

受時，罷免的方式及程序應明訂於規約或組織章程中，以供依循。 

實務上在訂定罷免的方式及程序時，採用下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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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免權 

1.有選舉權就有罷免權 

2.管理委員由區權人選

任，應由區權人罷免。 

3.主任委員由管理委員

選任，就由管理委員罷

免。 

管理委員之解職 

1.任期屆滿 

2.自行請辭 

3.被罷免 

4.喪失資格 

(1)管理委員罷免權，應與選任的選舉權相

同。如主任委員是由管理委員中推選，

就應由管理委員進行罷免；管理委員若

由各分區分棟分層的區分所有權人選

任產生，就應由該分區分棟分層的區分

所有權人進行罷免。 

(2)罷免的成立門檻，應採高標準，通常以

具有罷免權人總數 1/2 以上的額數為

罷免標準，但也有以 2/3 以上或 3/4 以上為準。 

(3)罷免方式得以書面連署為之。 

2.管理委員之解職 

(1)任期屆滿 

管理委員任期屆滿未再選任，自任期屆

滿日起，視同解任。 

(2)未履行管理委員職務 

在實務運作上，為確保管理委員在當選

後能出席管理委員會，正常履行管理委

員的職務，以不負區分所有權人所託，一般在規約或組織章

程中都會針對管理委員的請假、缺席等事項，訂定累計上限

次數，如超過規定時則視同解職。 

例如：無故缺席累計兩次，視同辭職；請假或委託他人出席

累計 2 次等同缺席 1 次計算。 

(3)職務資格消滅 

管理委員選任的資格如有規定，則在任職期間選任的資格消

滅時，則視同解任。 

例如：管理委員喪失住戶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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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負責人產生 

方式 

1.起造人 

2.召集人備位 

3.推選 

4.主管機關指定 

執行單位之二：管理負責人 

一、管理負責人的產生方式 

(一)法律指定產生 

1.由起造人擔任 

新建公寓大廈，起造人於召開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前，

為公寓大廈之管理負責人。【第 28 條】 

此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法律指定由起造

人擔任管理負責人的義務。 

2.由召集人擔任 

區分所有權人互推的召集人或申請指定的臨時召集人，具有管理

負責人的備位資格。當公寓大廈未組成管理委員會且未推選管理

負責人時，以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之召集人或申請指定之臨時召集

人為管理負責人。【第 29 條】 

(1)管理委員會任期屆滿，依法自任期屆滿日起，已視同解任，

若新的委員尚未產生(未改選)時，即會出現未組成管理委員會

且未推選管理負責人的狀況。 

(2)管理委員會任期未屆滿，但因故全體總辭解任，若新的委員

尚未產生(未補選)時，即會出現未組成管理委員會且未推選管

理負責人的狀況。 

(二)推選產生 

1.管理負責人可由區分所有權人推選「住戶」1 人擔任。 

2.管理負責人推選的程序，應有區分所有權人 2 人以上書面推選，

社區大樓在未成立管理委員會前，得依法指定、推選等

方式選任管理負責人；若成立管理委員會後，管理負責人職

務即被管理委員會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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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公告 10 日後生效。被推選人為數人或公告期間另有他人被推

選時，以推選之區分所有權人人數較多者任之；人數相同時，以

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較多者任之。新被推選人與原被推選人不為

同 1 人時，公告日數應自新被推選人被推選之次日起算。推選人

於推選後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時，除受讓人另為意思表示者外，

其所為之推選行為仍為有效。［第 7 條］ 

3.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的表格，可使用《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處

理原則》所附的「○○○公寓大廈（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推選管

理負責人名冊」表單。 

4..管理負責人推選的程序，可以經由規約另行規定［第 7 條］。 

可修訂的推選方式舉例如下： 

(1)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推選管理負責人。 

(2)由區分所有權人以記名票選管理負責人。(不是在會議中投票) 

(3)依區分所有權人名冊輪流擔任。 

(三)主管機關指定產生 

1.未辦理推選管理負責人，或區分所有權人無法互推召集人或申請

指定臨時召集人時，區分所有權人得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指定住戶 1 人為管理負責人。【第 29 條】 

2.實務上，主管機關指定住戶 1 人為管理負責人時，其指定的對象，

為避免疑義，通常以區分所有權人名冊的順序指派輪流擔任，而

區分所有權人名冊的排序係依據使用執照所附的門牌編號表為

準。 

(四)依法向主管機關報備 

公寓大廈管理負責人產生及變更時，均需向地方主管機關辦理

報備。 

※管理負責人產生方式的優先順序 

召集人備位 互推 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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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負責人代位及任期 

(一)管理負責人不同產生方式的代位 

1.經由推選產生的管理負責人，即取代法律指定產生的管理負責人

(如起造人或互推召集人)。 

2.經由推選產生的管理負責人，即取代主管機關指定產生的管理負

責人。 

(二)管理委員會與管理負責人的代位 

1.管理委員會成立時，即取代管理負責人。 

2.管理委員、主任委員任期屆滿，視同解任，若未及選任新委員時，

管理委員會即應由管理負責人取代執行職務。 

(三)管理負責人的任期 

1.經由推選產生的管理負責人，有任期 1 至 2 年及連選得連任 1 次

的限制。 

2.經由法律指定或由主管機關指定產生的管理負責人，其任期至成

立管理委員會、推選管理負責人或互推召集人為止。 

三、管理負責人的職務運作 

(一)起造人擔任的管理負責人職務運作 

1.為法律指定的代管職務 

無論起造人是否具有住戶或區分所有權人身分，新建公寓大廈在

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前，即

為管理負責人。 

起造人擔任管理負責人時，除非起造人為單一區分所有權人，否

則下列管理負責人的職權，起造人是不得行使的： 

(1)起造人不得以管理負責人身分向主管機關申請撥付公共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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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起造人不得以管理負責人的身分，辦理公共設施設備及文件

的移交。 

(3)起造人不必以管理負責人的身分向主管機關報備。 

2.起造人的不同人格型態 

(1)自然人 

自然人型態的起造人如僅為1人時，則為當然的管理負責人；

但起造人如為多人時，則應推由 1 人擔任。 

(2)法人 

起造人為法人時，如建設公司等，得指派其經理人履行管理

負責人的職務。 

3.起造人代管期間管理維護費用的收支 

起造人擔任管理負責人的代管期間，如發生管理維護費用，起造

人的收支可依據下列方式辦理： 

(1)依規約草約約定辦理： 

規約草約經承受人簽署同意後，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定規

約前，視為規約。起造人可依規約草約的約定，收支各項代

管期間管理維護費用。 

(2)起造人依規定提撥的公共基金，並非規定該金額用於領得使

用執照第一年的管理維護費用；其運用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之決議為之。 

(二)推選或主管機關指定擔任的管理負責人職務運作 

管理負責人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規約規範、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由管理負責人獨自在其職權範圍內即可行使決策權。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6 條所訂的管理委員會職務，於管理負

責人準用之。【第 4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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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約的效力範圍 

規約為「經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

其效力範圍包括： 

1.對象：區分所有權人 

住戶 

無權占有人 

繼受人 

2.標的：建築基地 

建築物 

附屬設施設備 

報備的規定： 

1.管理組織報備。 

2.涉及【第 8 條第 1 項】 

規範事項的報備。 

規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

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 

一、規約 

「規約」是「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之共同遵守事項」，規約效力所及範圍包括

區分所有權人、住戶、無權占有者、繼受人

等對象，及建築基地、建築物、附屬設施設

備等標的。 

二、規約的報備 

(一)規約之內容如訂定管理組織(管理委員

會或管理負責人)之籌組規範事項者，

必須將規約列為管理組織申請報備之

檢附文件。 

(二)規約之內容如訂定公寓大廈周圍上下、

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

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

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規範

者，必須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第 8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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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約記載的事項 

(一)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之事項【第 23 條第 2 項】 

1.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使用主體。【第 7 條】 

2.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建築物共用部分及其基地之使用收益權及

住戶對共用部分使用之特別約定。【第 9 條第 1 項、第 2 項】 

3.禁止住戶飼養動物之特別約定。【第 16 條第 4 項】 

4.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第 16 條第 5 項】 

5.財務運作之監督規定。 

6.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有出席及同意之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及

其區分所有權比例之特別約定。【第 31 條、第 32 條】 

7.糾紛之協調程序。 

(二)載明於規約亦不生效力之事項【第 7 條】 

1.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有部分。其為下列各

款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 

(1)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 

(2)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

門廳；社區內各巷道、防火巷弄。 

(3)公寓大廈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之構

造。 

(4)約定專用有違法令使用限制之規定者。 

(5)其他有固定使用方法，並屬區分所有權人生活利用上不可

或缺之共用部分。 

2.約定事項有違反法令之規定者。 

(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已有

規定，僅得於規約變更規定之事項 

1.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開議及決議額數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

有權人 2/3 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 2/3 以上出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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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數 3/4 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

權 3/4 以上之同意行之。【第 31 條】 

2.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重新召集之開議及決議額數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1 條規定未獲致

決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之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

達前條定額者，召集人得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其開議

除規約另有規定出席人數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 3 人並 1/5

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 1/5 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過

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

之同意作成決議。 

前項決議之會議紀錄依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送達各區分所有

權人後，各區分所有權人得於 7 日內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

書面反對意見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

合計半數時，該決議視為成立。【第 3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3.召集人與管理負責人之互推方式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5 條第 3 項所定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 1

人為召集人，除規約另有規定者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 2 人

以上書面推選，經公告 10 日後生效。區分所有權人推選管

理負責人時，準用前項規定。［第 7 條］ 

(四)《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已有

規定，可於規約變更規定之事項 

1.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

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

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

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之限制。【第 8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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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費用之分擔 

標準 

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

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

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

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

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第 10 條第 2 項】 

3.開放空間及退縮空地供營業使用 

開放空間及退縮空地，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範圍內，

得依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供營業使用；防空避難設

備，得為原核准範圍之使用；其兼作停車空間使用者，得依

法供公共收費停車使用。【第 16 條第 2 項】 

4.住戶飼養動物 

住戶飼養動物，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公共安寧及公共安全。 

【第 16 條第 4 項】 

5.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集人之任期 

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

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 1 人為

召集人；召集人任期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依規約規定，任

期 1 至 2 年，連選得連任 1 次。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

未規定者，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 1 次。【第 25 條第 3 項】 

6.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 

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依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或規約之規定，任期 1 至 2 年，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

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 1 次，其

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

定者，任期 1 年，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負責財務管理及

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 1 次，其餘管理委員，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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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得連任。【第 29 條第 3 項】 

7.住戶非該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之被選舉權 

公寓大廈之住戶非該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者，除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或規約另有規定外，得被選任、推選為管

理委員、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第 29 條第 5 項】 

8.管理委員會職務委辦之授權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6 條所定管理委員會之職務，除第 7

款至第 9 款、第 11 款及第 12 款外，經管理委員會決議或管

理負責人以書面授權者，得由管理服務人執行之。但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11 條］ 

(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尚無規定，可於規約規定之事項 

1.分幢或分區成立管理委員會 

非封閉式之公寓大廈集居社區其地面層為各自獨立之數幢建

築物，且區內屬住宅與辦公、商場混合使用，其辦公、商場

之出入口各自獨立之公寓大廈，各該幢內之辦公、商場部分，

得就該幢或結合他幢內之辦公、商場部分，經其區分所有權

人過半數書面同意，及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明

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6 條第 1 項各款事項後，以該辦公、

商場部分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並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第 26 條第 1 項】 

2.管理委員會之籌組運作規範 

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

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

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29 條第 2 項】 

(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權限，可於規約規定之事項 

1.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之標準及 

授權 

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第 11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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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約範本的性質 

1.參考 

2.準法律文件 

規約範本的應用 

1.條文參考選用 

2.部分條文章節可抽

離訂定管理規章 

2.公共基金繳納標準及運用之授權 

區分所有權人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繳納之公共基金；公

共基金應設專戶儲存，並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負責管

理。其運用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第 18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 

四、規約範本的應用 

內政部於 100 年 11 月 23 日發布修正「公寓大廈規約範本」。

修正重點包括增訂規約範本注意事項、依公寓大廈共同事務性質分

類編章、增訂共同事務管理或處理方式之參考選項、將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有關共同應遵守之規定列入規約範本、增訂公寓大廈文件之

保管及閱覽管理規定。又配合刻正修正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草案之

精神，先行以規約範本為引導，以期能落實社區自治精神。 

(一)規約範本的性質 

1.規約範本為參考性質，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第 60 條第 1 項】 

2.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建造執

照之公寓大廈，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定

規約前，以規約範本視為規約。【第 55 條第 2 項】 

(二)規約範本的應用 

1.規約範本條文參考選項之適用 

(1)規約內容所牽涉事務非常繁雜，且因

公寓大廈個案之差異，如建築物型態、

用途、規模、設施等差異而常有不同

之決策及管理方式；對於公寓大廈之

共同事務，規約範本提供管理或處理

方式之條文選項，作為規約訂定、修訂時選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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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約範本條文中之選項，為列舉參考性質，如無適用之選

項時，得依個別需求另行擬訂條文載明於規約中。 

「公寓大廈規約範本」分類編章： 

第一章  使用區分及管理 

第二章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第三章  管理委員會 

第四章  財務管理 

第五章  住戶共同遵守協定事項 

第六章  爭議事件及違反義務之處理 

第七章  附則 

(3)規約範本條文中之選項，如未勾選時，以第 1 選項準用

之。 

(4)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修訂之規約，應將不適用條文或

未勾選之選項刪除。 

2.規約範本部分條文另訂管理規章 

(1)規約範本依事務性質分類編章，公寓大廈可因應個案的需

要，將部分規章內容與規約分離單獨訂定，以降低規約

之複雜性，而不影響規約之完整性。 

(2)第三章有關管理委員會籌組運作之規範，得另行單獨訂定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 

(3)第四章有關公共基金及管理費之財務管理規範，得另行單

獨訂定[○○公寓大廈財務管理規定]。 

(4)有關公寓大廈停車位管理費收取標準、停放車種管理方式

及住戶使用停車空間之方式、違反義務處理方式等，得

另行單獨訂定[○○公寓大廈停車空間使用管理規定]。 

請至以下網址路徑下載【公寓大廈規約範本】 

http://www.cpami.gov.tw/→法規查詢→法規檢索→［公寓大廈規約範本］ 

http://www.cpa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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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暨相關子法檢索 

1.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2.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3.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處理原則 

4.直轄市縣（市）公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會組織

準則 

5.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 

6.公寓大廈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及火災保險費差額

補償辦法 

7.公寓大廈規約範本 

8.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受任管理維護業務契約範本 

9.解釋函令篇 

10.公寓大廈管理 Q&A 彙編 

二、各縣市政府公寓大廈業務業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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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暨相關子法檢索 

1.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2.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3.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處理原則 

4.直轄市縣（市）公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會組織準則 

5.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 

6.公寓大廈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及火災保險費差額補償辦法 

7.公寓大廈規約範本 

8.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受任管理維護業務契約範本 

http://www.cpami.gov.tw/→法規查詢→法規檢索→［法令名稱］ 

9.解釋函彙編 

http://www.cpami.gov.tw/→法規查詢→法規檢索→［關鍵字］ 

10.公寓大廈管理 Q&A 彙編 

http://www.cpami.gov.tw/→常見問答→分類：建築管理 

http://www.cpami.gov.tw/
http://www.cpami.gov.tw/
http://www.cpa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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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縣市政府公寓大廈業務業管單位 

縣(市)政府單位名稱 連絡資訊 

01 台北市政府 (02)2725-8388 

建管處公寓大廈管理科 http://www.dba.tcg.gov.tw/ 

02 新北市政府 (02)2960-3456#7847 

工務局公寓大廈管理科 http://www.publicwork.ntpc.gov.tw/ 

03 基隆市政府 (02)2420-1122#1819 

都市發展局使用管理科 http://www.klcg.gov.tw/urban/ 

04 桃園縣政府 (03)332-2101#6110-6114 

工務局使用管理科 http://pwb.tycg.gov.tw/ 

05 新竹市政府 (03)521-6121#451 

工務處使用管理科 http://dep-publicwork.hccg.gov.tw/ 

06 新竹縣政府 (03)551-8101#2551 

工務處使用管理科 http://web.hsinchu.gov.tw/ 

07 台中市政府 (04)2228-9111#64601 

都市發展局住宅管理科 http://www.ud.taichung.gov.tw/ 

08 苗栗縣政府 (037)361-430 

工商發展處使用管理科 http://www.miaoli.gov.tw/  

09 彰化縣政府 (04)722-2151#0543 

建設處使用管理科 http://www.chcg.gov.tw/  

10 南投縣政府 (049)222-2106#483 

建設處使用管理科 http://www.nantou.gov.tw/  

11 雲林縣政府 (05)552-2000#2192 

建設處使用管理及國宅科 http://www4.yunlin.gov.tw/ 

http://www.dba.tcg.gov.tw/ct.asp?xItem=65979&CtNode=32382&mp=118021
http://www.publicwork.ntpc.gov.tw/
http://dep-publicwork.hccg.gov.tw/
http://www.ud.taichung.gov.tw/
http://www.miaoli.gov.tw/economic_development/index.php
http://www.chcg.gov.tw/economic/01intro/intro03.asp
http://www.nantou.gov.tw/big5/index.asp?dptid=376480000AU180000
http://www4.yunlin.gov.tw/economic/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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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單位名稱 連絡資訊 

12 高雄市政府 (07)337-3250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使用管理課 http://build.kcg.gov.tw/ 

13 台南市政府 (06)390-1370 

工務局使用管理科 http://www.tainan.gov.tw/ 

14 嘉義市政府 (05)225-4321#323 

工務處使用管理科 http://163.29.100.10/ 

15 嘉義縣政府 (05)362-0123#176 

經濟發展處使用管理科 http://www1.cyhg.gov.tw/ 

16 屏東縣政府 (08)732-0415 #3362 

城鄉發展處建築管理科 http://www.pthg.gov.tw/  

17 澎湖縣政府 (06)927-4400#267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http://www.penghu.gov.tw/ 

18 宜蘭縣政府 (03)925-1000#1382 

建設處使用管理科 http://ibu.e-land.gov.tw/ 

19 花蓮縣政府 (03)823-3820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http://pw.hl.gov.tw/ 

20 台東縣政府 (089)340-416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http://www.taitung.gov.tw/  

21 金門縣政府 (082)312-876 

建設局建築管理課 http://www.kinmen.gov.tw/  

22 連江縣政府 (0836)25330#51 

工務局都計建管課 http://www.matsu.gov.tw/ 

http://build.kcg.gov.tw/index.aspx
http://www.tainan.gov.tw/tainan/department.asp?nsub=BD0000
http://163.29.100.10/web/work/index.asp
http://www1.cyhg.gov.tw/urban/chinese/index.aspx
http://www.pthg.gov.tw/tw/index.aspx
http://www.penghu.gov.tw/14build/index.asp
http://ibu.e-land.gov.tw/
http://pw.hl.gov.tw/
http://www.taitung.gov.tw/Publicwork/index.aspx
http://www.kinmen.gov.tw/Layout/sub_F/index.aspx?frame=19
http://www.matsu.gov.tw/2008web/governor_index.php?id=publicworks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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